
三亚市

财〔2019〕1370号

三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三亚市政府采购禁止限制清单》的通知

市直各预算单位、各区财政局、市政府采购中心、各政府采

购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文件的编制质量’加强政府采购

评审活动管理’营造公平公正和充分竞争的政府采购市场环

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经研究论证’制定了《三亚市政府

采购禁止限制清单》’切实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现印发给你

们·禁止限制清单所列内容均系法律法规禁止条款’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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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当事人应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如国家法律法规有新

的规定’我局适时进行调整.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我

局反映。

本通知自2019年12月1日起执行’由三亚市财政局负

责解释·

附件:《三亚市政府采购禁止限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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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潘奸’联系电话:88869948）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财政局办公室 20l9年ll月l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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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政府采购禁止限制清单》
、三亚市政府采购禁止限制清单

（-）资格条件

禁止内容序号 举例或释义 法律、法规

1）限定国有、独资、合资等所有制形式
的;

2）限定企业法人’将事业法人、其他组织
和自然人排除的;
3）限定注册地（总部）在某行政区域内,
或要求在某行政区域内有分公司等°

限定供应商的所有

制形式、组织形式
或者所在地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一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9页

1

设置注册资本、资

产总额、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利润

、纳税额等规模条
件的

《政府采购法》第九条;《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
令第87号）第十七条;《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
［2011］181号）

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

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不得作为资
格要求°

Z

限定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内的具体名称

或设置经营年限等
限制条款的

1）国内多地工商部门已不在营业执照中注
明具体经营范围;

2）财政部信息公告中已将设置供应商经营
年限限制认定为违法。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三百＿十九号）

;

1）限定某行政区域内业绩、奖项作为资格
条件;

2）限定采购对象所处行业外的在某部门、
某行业业绩、奖项作为资格条件的;
3）设定特定金额的业绩的’构成对中小企
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4）资格条件慎用业绩要求’提出业绩要求
的评分标准中不得再将业绩作为评审因素

限定特定行政区域

或者特定行业的业
绩、奖项’设定特

定金额的业绩或对

代理商提出业绩要
求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页;财政部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三百六十六号、
三百九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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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将国务院已明令取捎和调整的资质、资
格、认证等作为资格条件的;

2）将行业协会、学会等发布的资质、资格
、认证或入围目录（名单）等作为资格条
件的;

3）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管
理体系证书、欧盟认证或境外单一国家的
认证证书等作为资格条件的.

将国务院已明令取

消的或国家行政机

关非强制的资质、
资格、认证、目录
等作为资格条件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国务院

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项目录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二十条;
财政部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三百九十
三号）

设定与采购项目的

具体特点和实际需
要不相适应或与合

同履行无关的资格
条件的

将除进口货物以外

的生产厂家授权、
承诺、证明、背书
等作为资格条件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二十条;《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
令第87号）第十七条

生产厂家产品授权书、售后服务承诺函、

系统对接（测试）证明等（进口货物除
外）°

鸭
■

1）设置的资格条件与项目合同履行无关或

过高、明显不合理的;
2）非涉密项目或无敏感信息项目将《涉及
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作
为资格条件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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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未明确要求供应商
提供信用记录的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
对供应商实行差别
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的

未落实政府采购政
策的

未获得财政部门核
准采购进口产品’
或经核准后限制国
内产品参与竞争的

擅自提高配置标准
的

将供应商的所在地

作为实质』性要求的

设定最低限价的

1）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
应商,应当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2）按照《通知》中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
构应当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的要
求’应在资格条件中明确信用记录要求°

1）以各种理由阻扰潜在供应商获得资格预
审文件或采购文件’如要求在获得资格预
审文件或采购文件前必须经采购人同意或
与采购人签订协议;
2）要求供应商提供近相关业绩证明材料方
可领取采购文件的;

3）将协议供货入围名单（目录）作为非协
议供货方式采购项目资格条件的;
4）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
应商的。

（二）采购需求

1）强制或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2）优先采购环保产品;
3）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4）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监狱企业、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5）各级政府机关的计算机办公设备及系统
必须使用正版软件°

1）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确需采购

进口产品的’实行审核管理（高校、科研
院所采购进口科研仪器设备采取备案
制）;

2）已按规定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购买进口
产品的’也不得限制国内产品参与竞争。

1）应严格执行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
合理确定采购需求’不得超标准采购,不

得超出办公需要采购服务;

2）违反条例规定造成浪费的,应当依纪依
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负有领导责任
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

限定注册地（总部）在某行政区域内’或
要求在某行政区域内有分公司等。

不得规定供应商报价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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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
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
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6］125号）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6页

《政府采购法》第九条;《政府机关使
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国办发
［2013］88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
［2011］181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

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库［2014］68号）;《财政部
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
「20］7ˉ｜］4｜吕）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
［2007］119号）;《关于政府采购进口

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
［2008］248号）

《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

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
［2014］2674号）;《中共海南省委办公
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

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的通
知》（琼办发〔2018〕72号）;《三
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三亚市市直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标准〉的通知》
（三财［2018］1110号）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9页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二条;财
政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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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未明确采购标的所

应执行的国家相关
强制性技术、安全
标准或规范的

指定特定的专利、

商标、品牌、供应
商或设定的技术、

服务等要求指向特
定供应商、特定产
品的

指定检测机构（国

家行政机关另有规
定的除外）或限定
特定时间的检测报
告的

将特定行政区域或

者特定行业的业绩

、奖项,特定金额

的业绩或代理商的
业绩作为实质性要
求的

要求提供赠品、回
扣或者与采购无关

的其他商品、服务
的

将国务院已明令取

消的或国家行政机
关非强制的资质、

资格、认证、目录
等作为实质』性要求
的

将除进口货物以外

生产厂家授权、承
诺、证明、背书等
作为实质』性要求的

1）采购人在确定采购需求时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部门制定的技术、安全标准进行确
定’如3C强制认证、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1）采购人在确定采购需求时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部门制定的技术、安全标准进行确
定’如3C强制认证、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2）无国家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情况
下,可按照行业标准确定采购需求标准。

2)

下,

服务、安全标准的』盾况
准确定采购需求标准。

1）非设计、空间、场地、承重等客观条件
限制而对货物的重量、尺寸、外形等提出
苛刻要求的;

2）对货物的非核心要素提出苛刻要求。例
如:对非订制家俱的拉手尺寸、外形等提
出特定要求的;

3）限定产品的接口、开关等非核心功能、
部件必须在特定位置的。

1）指定某＿级的检测机构、指定某＿个检
测机构、指定某一部门所属的检测机构
的;

2）限定在“公告上网前’’等特定时间的检
测报告的;

3）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对检测机构有相关要
求的除外。

1）限定某行政区域内的业绩、奖项作为技
术、服务或商务要求的;
2）限定采购对象所处行业外的在某部门、
某行业业绩、奖项作为技术、服务或商务
要求的;

3）设定特定金额的业绩的’构成对中小企

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1）向供应商索要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
关的其他商品服务的;
2）要求供应商提供旅游、住宿,前往厂家

所在地培训等的;
3）需求中不应出现“免费’’的要求。

1）将国务院已明令取消和调整的资质、资

格、认证等作为技术、服务或商务中实质
」性要求;

2）将行业协会、学会等发布的资质、资格
、认证或入围目录（名单）等作为技术、
服务或商务中实质』性要求的;
3）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管

理体系证书、欧盟认证或境外单＿国家的
认证证书等作为技术、服务或商务中实质
』性要求的°

1）生产厂家产品授权书、售后服务承诺函

、系统对接（测试）证明等（进口货物除
外）;

2）除进口货物以外不得作生产厂家授权、

承诺、证明、背书等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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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二十五

条;《财政部关于进＿步加强政府采购
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号）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页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页;财政部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三百六十六号、
三百九十四号）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财
政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43页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7页;财政部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三百九十三号）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二十条;《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
令第87号）第十七条



22

23

24

25

26

采购人未根据项目
（非单一产品采

购）技术构成、产
品价格比重等合理
确定-个核心产品
（作相同品牌实质

」性要求的多个产
品,视为一个核心

产品）并在采购文
件中载明的

要求在评审结束后
通过对样品进行检

测、对供应商进行
考察等方式改变评
审结果的

对不允许偏离的实
质性要求和条件,
在采购文件中未规
定或未以“☆”号
等醒目方式标明的

未明确采购对象的
验收标准的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
对供应商实行差别
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的

27

未在谈判文件或询
价文件中载明“根
据质量和服务均能

满足采购文件实质
』性响应要求且最后

报价最低的原则确
定成交供应商’’的

28

技术、服务等标准
统—的货物和服务
项目不采用最低评

标价法的

1）采购人未根据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
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的;

2）采购文件中应对核心产品进行注明;
3）一个项目（分包）确定＿个以上核心产
品’将导致评审时对同一品牌无法认定;
4）作相同品牌实质性要求的多个产品,视
为一个核心产品。

要求中标后、签订合同前对产品再一次进
行测试、演示或者考察并以此作为改变评
审结果依据的°

1）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必须明
确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表述要完整、
明确;
2）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应以“☆”等醒目方
式标注予以强调’否则易导致评审工作发
生误判°

采购需求应当包括采购对象的验收标准°

根据以下3点判定是否构成采购法规定的歧
视」性待遇:
1）该需求是否合理;

2）该限制条件是否有法律依据;
3）供应商是否能通过努力予以弥补。

（三）评审方法

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不得采用综合评分
法°

1）技术、服务等标准统一的货物和服务项
目’必须当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2）这类项目是指采购人能够提供明确需求
的通用货物或者服务招标项目,采购实践
中’除了技术复杂、性质特殊的招标项目
外’原则上都应当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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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条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
财政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
148页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60页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
财政部关于进＿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
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
［2016］205号）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6页

《政府采购法》第三十∧条、四十条;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74号）第三十六条、四十
九条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四条;

财政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
120页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皇物项目的价格分
i占总分值的比重

（权重）低于30％,

员务项目的价格分
氢占总分值的比重
（权重）低于10％的

价格分计算方式未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

算的

将资格条件作为评

审因素的

将注册资本、资产

总额、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利润、
纳税额等规模条件
作为评审因素的

将未在采购需求中

列明的技术参数、

产品功能、商务条
件作为评审因素的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

者特定行业的业绩

、奖项作为加分条

件的

以限定或者指定的

专利、商标、品牌
或者供应商作为加

分条件的

以“知名’’、“一

线”、“同档次
”’或“好”、“

较好’’、“一般”
等非量化指标或标
准作为评分标准的

要求提供样品的,

未明确样品的评审

方法及评审标准的

1）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

（权重）不得低于3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
值占总分值的比重（权重）不得低于10％;

2）采购人应当按照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
购品目分类目录》确定采购项目属』性°按
照《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无法确定
的’按照有利于采购项目实施的原则确定
•

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

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
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

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
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
格权值×100

1）列入投标人资格条件的内容,不得作为
评审因素;

2）《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的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

注册资本金、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

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

1）采购需求中未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

能、商务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
2）评分标准中的评审因素必须能与采购需

求中＿＿对应°

1）以在某行政区域内的业绩、奖项作为加

分条件的;

2）以采购对象所处行业外的在某部门、某
特定行业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的。

1）对特定专利、商标、设计加分;对指定
、推荐或提供参考品牌加分的;
2）对指定或特定的供应商加分的·

1）不得将知名、＿线、同档次、服务满意
度、市场认可度、占有率等非量化指标作
为评审因素的;
2）不得将好、较好、一般等模糊表述作为
评判标准的°

1）要求提供样品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

确规定样品制作的标准和要求、是否需要
提供检测报告、样品的评审方法及评审标

准;

2）需要随样品提交检测报告的,还应当规

定检测机构的要求、检测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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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

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通知》（财库

［2007］2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第五十五条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第三
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页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财政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9页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财政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

122页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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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二、部分非强制性资质、资格、认证清单•

（下列清单内容禁止作为资格条件和采购需求中实质性要求,评审因素中应审慎设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评分标准中的分值

设置与评审因素的
量化指标不对应的

评分汇总时未保留

所有评委得分的

国务院、国家行政
机关已命令取消或
不再办理的资质、
资格、认证、奖项

等作为评审因素的

特定金额的合同业
绩作为评审因素的

禁用内容

CγE认证（国际信息安全认证）美国

CⅧ／CⅧI认证（能力成熟度模型）美国

FCC（电子产品安全认证）美国

EPEATG0LD环保认证（多维环境绩效标准）美国电子产品认证

80p1us认证（电源能效认证）美国

EnergyStar认证（能源之星认证）美国

国际UL和ETL实验室认证（美国）

GTick通讯认证（澳大利亚）

CE认证（安全合格标志）欧盟认证

R0HS环保认证（欧盟认证）

R0HS电子电气认证（欧盟认证）

TC05.0认证（瑞典劳工联盟认证标准）显示器认证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同于IS027001）

IS020000（IT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标准）国际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同于IS09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同于IS014001）

1）评审因素的指标必须是可量化的,不能
量化的指标不能作为评分因素;
2）评审因素的指标量化后’评分标准的分
值也必须量化。

去掉评委评分中最高分、最低分的。

已取消或不再办理的资质、资格、认证、

奖项等将导致供应商无法通过努力予以弥
补’构成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实施条例
所规定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
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的』清形°例如:《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物业企业

资质》已取消且不再办理;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已取消对知名商标、著名商标及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的评比°

将特定金额的合同业绩作为评审因素,因
合同金额和营业收入直接相关,实质上属
于以营业收入排除或限制中小企业进入政

府采购市场’构成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

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
形°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财政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
122页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政府采购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

［2011］181号）;财政部政府采购指导

性案例第17号

禁用原因

境外单＿国家认证

境外单一国家认证

境外单一国家认证

境外单＿国家认证

境外单-国家认证

境外单一国家认证

境外单一国家认证

境外单-国家认证

境外单＿区域认证

境外单—区域认证

境外单＿区域认证

境外单一区域认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非政府组织）认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非政府组织）认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非政府组织）认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非政府组织）认证



1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同于0ⅡSAS18001）

18 TL9000认证（电信行业质量体系标准认证）国际认证

19 国际医学机构、协会认证

20 国际综合布线联合委员会ULA≡lTND11认证

21 国际数据公司（IDC）统计年度市场占有率

22 其他境外单-国家、欧盟或国际组织的认证证书

23 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

24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证书

25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6 中国MA级“重质量守信用”、“重合同守信用”、“重服务守
信用’’企业认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

27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28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9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30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

31 防雷工程专业设计、防雷工程专业施工资质

32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33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

34 安全部安全销售许可证

35 中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安全工程类资质

36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37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38 军用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39 应急处理服务资质

40 计算机整机防雷认证

41 计算机防腐检验证书

42 计算机防尘检验证书

43 专业音响工程设计施工资质

44 专业舞台机械工程设计施工资质

45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二级及以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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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非政府组织）认证

QuEST国际论坛（非政府组织）认证

国际非政府组织认证

国际非政府组织认证

IDC国际数据公司提供数据服务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

该证书可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该证书可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北京等地已经取消“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评定,社会第三方机构提供此各类
AAA类认证。

《国务院取消
项目录》

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国务院
项目录》

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国务院
项目录》

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顶目录》

《国务院取
项目录》

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
项目录》

政审批项目事

《国务院取捎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顶目录》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顶目录》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顶目录》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顶目录》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顶目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安全检测认证中心
颁发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颁发非强制认证

原由气象部门下属检测单位出具,现也
有社会第三方机构提供

原由气象部门下属检测单位出具,现也
有社会第三方机』构捍供

原由气象部门下属检测单位出具’现也
有社会第三方机构捍供

中国音响行业协会颁发

中国音响行业协会颁发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
实施行政许可事顶的决定》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木材经营许可证

木材加工许可证

安防工程企业资质

±石方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混凝±预制构件专业资质

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管道工程施工资质

体育场地施工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电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爆破与拆除工程

建筑防水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电梯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所有施工设计＿体化资质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经理证书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证书

高级项目经理证书

国家职业核心能力培训认证

计算机维修资格证书

其他《国务院取消和调整
的,或国家行政机关发文

拘行政审批项目事项目录》中取消

叉消的资质、资格、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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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顶目的快定》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顶目的块定》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ˉ｜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ˉ｜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ˉ｜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ˉ｜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ˉ｜159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号）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顶目录》

《国务院取捎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项目录》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项目录》

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核心能力分
会认证

由各地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事
项目录》


